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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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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突发性地质灾害监测是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中的重要手段，其技术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通过监测站点

的布设可及时获取监测数据，实时掌握隐患点动态发展变化，实现突发性地质灾害早期预警的自动化和

智能化。而监测站点建于野外，受场地环境、自然破损、配件老化等因素影响易造成设备故障、监测数

据中断或失真等情况，因此规范开展监测站点运行并定期维护显得尤为重要。

为规范突发性地质灾害监测站运行维护管理，保障监测点设备正常运转，提高专业监测应用水平，

提升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能力，有效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制定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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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地质灾害监测站点运行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突发性地质灾害监测站点运行基本流程、监测站点运行要求、网络设备运行维护要求

和运行成果编制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突发性地质灾害监测站点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2897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8214.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GB 21734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监测站 monitoring station 

具备接收、储存、传输、处理监测数据功能及预警响应的设施、场地和实体建筑的统称。 

3.2 

监测站运行 operation of monitoring stations 

保障监测设备正常运转、发挥监测站各项功能的工作。 

3.3 

监测点 monitoring point 

为监测隐患体物理场、位移、诱发因素等变化特征，而布设于隐患体表面、内部或周边有效场地内

的监测仪器或设施的统称。 

3.4 

监测点运行 operation of monitoring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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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监测设备正常运转、发挥监测点各项功能的工作。 

3.5

网络设备运行 operation of network devices 

通过开展网络硬件设备检查维护、网络安全系统升级和异常数据筛查分析工作，保障网络设备的正

常运转。 

4  监测站点组成、功能及运行流程 

4.1  组成 

4.1.1  监测站应由数据接收分析室、会商室、机房和后勤保障用房等组成，可配备实验室、科普室等辅

助功能用房。 

4.1.2  监测点应由一个或多个用于获取信息的传感器或设施及其保证信息准确获取的有效场地组成，常

配备通讯单元、电控单元、蓄电系统、支撑系统、机箱、监测标志及保护装置。 

4.2  功能 

4.2.1  监测站应具备接收、储存、传输和处理监测数据的办公和后勤保障功能，可为设备维护、应急调

查、应急指挥、避险提供驻地，或辅以科普及科学实验等功能。 

4.2.2  监测点主要功能为利用监测设备或设施获取突发性地质灾害场地环境与自身形变特征的监测数

据。

4.3  运行流程

为保证监测站点科学、高效、规范运行，其运行流程应遵循接收任务 - 实施运维 - 评估总结 - 结束

任务的流程，要求见图 1、图 2。

图 1  监测站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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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监测点运行流程图 

5  监测站运行 

5.1  监测站规划与选址 

5.1.1  监测站规划应与分区规划、乡镇域规划或街区控规等国土空间规划协调，符合空间、环境重点领

域规划的法规要求。 

5.1.2  监测站规划应充分考虑可通达性及其与监测点的距离，以便于开展监测点运行维护。 

5.1.3  监测站场址应选择地势较为开阔平坦的地形，不受地质灾害、洪涝等因素威胁 ；建设前应对建设

场地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环境评价。 

5.1.4  监测站场址应具备通讯、供电、供水等功能和条件。 

5.1.5  监测站应具备数据接收分析、应急调度指挥、监测设备安装及备品存储、办公及后勤保障等基本

功能，相关建筑物应符合 GB 21734 场址及配套设施抗震设防要求。

5.1.6  监测站内机房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应符合 GB/T 22239 要求，其他功能房间应符合 GB 50016 消防安

全要求。 

5.1.7  监测站图像监控范围应覆盖功能用房及站内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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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测站运行要求 

5.2.1  监测站房屋主体及公共设施应定期检查，合理修缮，确保安全。巡检宜每日一次，专项检查宜每

月一次，根据完损情况，制定年度维修方案，保证正常使用。 

5.2.2  监测站运行应保证及时、稳定地接收和转发辖区内监测点上的数据以及实验设备、网络设备运行

正常。 

5.2.3  站内网络机房应制定运行维护管理办法，确保以下要求 ： 

a）机房内温度、湿度、空气洁净度等指标应符合要求，确保机房各区域处于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

各设备正常运行 ； 

b）温湿度、烟雾、门磁、摄像机等监控探头保持性能良好、运行正常 ； 

c）建立定时检验计划，对机房空调、供电、消防、监控、防雷、防静电、防水、防盗及门禁等相

关设施进行检验、维护 ； 

5.2.4  科学实验、科普宣传、应急指挥等功能性仪器、设备应建立负责人制度，确保以下要求 ： 

a）各区域责任人负责相应区域内的仪器、设备的日常保养 ； 

b）建立完整基础设施、设备登记台账，应包含全部基础设施设备清单，关键设施设备应统计使用

情况、维护保养频次等信息 ； 

c）建立定时检验计划，重点排查设备运行隐患、按设备说明要求更换耗材及备件。 

6  监测点运行 

6.1  监测点选址 

6.1.1  监测点选址应具备良好的通视、通风、光照、通讯等条件，要求 ： 

a）监测点周边应空旷、平坦，无高大树木、建筑或其他工程设施 ；或点位正南向 45 度以上无遮

挡 ； 

b）监测点应满足无线网络信号源数据传输基本信号质量，北斗通信可正常传输 ； 

c）监测点应远离电磁干扰设备或设施 ； 

d）监测基准点应布置在形变监测区以外的稳定岩土体上，且视线开阔、便于区域联测。 

6.1.2  监测点应具备较好的人机可达性和一定的基础条件，便于安装稳固，易于维护。 

6.1.3  针对单个地质灾害隐患可根据实际监测需求设置一个或多个监测点。 

6.1.4  崩塌监测点应根据崩塌类型、控制性结构面产状、崩塌威胁对象及影响范围布设，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 

a）地表位移监测点应主要布设在崩塌体上 ； 

b）裂缝监测点应安设在裂缝两侧，且宜布设在裂缝较宽或位错速率较大部位 ； 

c）多形态监测点应安设在崩塌体表面 ； 

d）监测运动轨迹和运动参数的视频监控摄像机应安放在崩塌影响范围以外 ；

e）雨量监测点宜布设在崩塌影响范围以外地势较高且稳定的地段。 

6.1.5  滑坡监测点应根据滑坡的形态及变形特征、通视条件进行布设，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a）监测点（线）应采用主、辅剖面法布设，纵、横监测线布设数量不少于 1 条 ；当需布设多条监

测线时，线间距宜为 20 ～ 30 米 ； 

b）主监测线应结合滑坡分区，沿滑坡的主滑方向布设，推移式滑坡位移监测点应重点布设于滑坡

中、后部，牵引式滑坡位移监测点应重点布设于滑坡的中、前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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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纵向监测线应延伸至滑坡后缘、前缘以外一定范围，应能反映滑坡的前缘、中部、后缘的变形

特征 ； 

d）横向监测线宜布设在滑坡中部至前缘剪出口之间，并向两侧延伸至滑坡边界以外一定范围。 

6.1.6  泥石流监测点布置应覆盖泥石流沟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整个沟域，应符合下列要求 ： 

a）气象水文条件、物源变化等形成条件监测点宜布置在形成区 ； 

b）流动动态要素、动力要素和输移冲淤等运动特征监测点宜布置在流通区 ； 

c）泥石流体物质组成及其物理性质等流体特征监测点宜布置在流通区和堆积区。 

6.1.7  地面塌陷监测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 

a）地面塌陷监测点布设范围应外延到地面塌陷影响区以外 50 米 ； 

b）地面塌陷的监测点应布置在变形速率大、塌陷坑边缘、重要建筑设施等地段 ； 

6.1.8  监测点建设完成后，应在设备机箱或立柱等显著部位牢固粘贴防水、防晒的二维码，二维码内容

为监测点名称、点位、设备类型、建设时间、数据传输、维护维修情况。 

6.2  基本要求 

6.2.1  监测点运行维护阶段以自然年为单位，维护周期分为三个阶段 ：汛前维护、汛中应急维修及汛后

维护。 

6.2.2  监测点运行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稳定性、时效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及以上时，应安

排专业技术人员 24 小时值班监视运行系统，保证监测点正常运行。 

6.2.3  监测点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及时进行故障诊断，提出维修建议，确保监测点正常运行。根据项目

运行具体情况，运行维护单位应对易损耗的蓄电池、RTU、充电控制器、通讯模块、北斗接收机等配件

做适量储存，保障维修的时效。 

6.2.4  需要维修维护时，应及时联系设备供应商派技术人员进行维修 ；需要更换配件时，配件应与现

场设备所用配件一致或兼容，并建立更换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原配件类型、规格、现配件型号、生产厂

家、更换时间、质保期等。 

6.2.5  无需更换配件或有备件的设备应在 5 小时内完成维修，需更换配件但无备件库存的设备可以简化

运行审批流程，先行采购配件更换再完成检测、审批等工作。 

6.3  监测点运行要求 

6.3.1  通用要求 

6.3.1.1  供电系统检查与维护 

6.3.1.1.1  太阳能电池板检查与维护为面板、电缆、支架检查，覆盖物或遮挡物的清理和开路电压测

量 ：

a）太阳能电池面板、供电电缆应无破损，支架应牢靠 ； 

b）太阳能电池板周围应无遮挡物，玻璃面板应无覆盖物 ； 

c）太阳能板开路电压应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内。 

6.3.1.1.2  蓄电池检查与维护为电池外观检查和空载电压测量 ： 

a）蓄电池应无漏液、破损、变形现象 ； 

b）蓄电池空载电压应保持在正常值范围内。 

6.3.1.1.3  充电控制器检查与维护为指示灯工作状态检查和负载输出电压测量 ： 

a）充电控制器工作指示灯状态应保持正常 ； 

b）充电控制器负载输出电压应满足系统工作电压要求。 

6.3.1.2  系统导线和连接器检查与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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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系统各个模块之间导线应无老化现象，系统各个模块之间的导线须连接正常，连接器的绝缘性

能符合设计要求。 

6.3.1.3  通讯功能检查与维护要求

各通讯方式所采用的通讯模块，其工作状态应保持正常，天线有锈蚀应及时涂漆或更换。 

6.3.1.4  远程功能检查与维护要求

远程升级现场机程序、远程配置仪器设备采集周期和阈值、远程唤醒、远程修改仪器参数功能须保

持正常，并及时更新设置。 

6.3.1.5  实时触发功能检查与维护要求

现场监测设备实时触发设备数据上传功能应保持正常。 

6.3.1.6  现场机时钟检查与维护要求

当服务器上报数据时间和监测点仪器采集时间不同或周期上报时间与预设不符，应重新校准现场机

时钟。

6.3.1.7  传感器检查与维护要求

现场监测设备检查维护时，应对传感器监测数据进行现场测试，传感器数据变化值须在设定量程

内。

6.3.1.8  其他检查与维护要求

本文件未涉及监测设备类型检查与维护要求可参照相关标准或仪器设备说明书。 

6.3.2  专项要求 

6.3.2.1  降雨量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降雨量传感器数据的分辨率应与设定值一致，常用降雨量设备分辨率为 0.2 毫米或 0.5 毫米 ；如

小于设定值，须对雨量筒进行清洗或配件更换 ；降雨量数据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2% ； 

b）有降雨时数据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5 分钟，无降雨时数据传输频率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通

常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 

c）填写降雨量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 

6.3.2.2  土壤含水率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土壤含水率直接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2%，被测土壤校正时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0.5% ；

b）土壤含水率未达到设定阈值时，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数据采集

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5 分钟 ； 

c）填写土壤含水率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2）。 

6.3.2.3  地表泥水位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当泥位计探头正下方放置精确高度的物件时，用串口进行一次通电测试的上报变化数据应和上

述物件高度相符，测量范围一般为 0.5 米～ 30 米，分辨率为毫米级 ； 

b）当泥水位变化值小于 20 厘米时，数据采集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变化值不小于 20 厘

米时，数据采集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5 分钟 ； 

c）泥位计立杆应无变形或倾斜 ；探头正下方 1 平方米范围内的沟道需保持平整、清洁，无树木、

杂草遮挡 ； 

d）填写地表泥水位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3）。 

6.3.2.4  泥石流流速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泥石流流速数据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1%，可测量范围一般为 0.15 ～ 20 米 / 秒，可测流速的最

小水深不低于 10 厘米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泥石流流速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

不低于 1 次 / 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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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填写泥石流流速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4）。 

6.3.2.5  泥石流次声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泥石流次声测量范围一般为 0 帕～ 100 帕，误差应低于 ±2 帕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泥石流次声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

不低于 1 次 / 分钟 ； 

c）轻轻晃动次声传感器，上报到监测平台的有效声压应变大 ； 

d）填写泥石流次声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5）。 

6.3.2.6  泥石流断线报警器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泥石流断线报警器在未发生泥石流的工况下应处于闭合状态 ； 

b）填写泥石流断线报警器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6）。 

6.3.2.7  视频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观看采集图像清晰度，如不清晰，应使用平台或者现场连接电脑调试至图像清晰 ； 

b）检查镜头及云台控制情况，如无法控制，应清理异物并重启视频监测设备 ； 

c）检查视频丢失及丢帧情况，如存在异常，应调试线路、稳压器、内部元件等 ； 

d）检查硬盘运行情况，如硬盘内视频无法回看，应调试硬盘接电处电压、格式化硬盘或更换硬盘。 

e）填写视频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7）。 

6.3.2.8  崩塌裂缝伸缩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崩塌裂缝伸缩位移分辨率应达到毫米级 ；姿态角度误差应低于 0.5 度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崩塌裂缝伸缩位移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

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 秒 ； 

c）填写崩塌裂缝伸缩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8）。 

6.3.2.9  倾角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倾角传感器 X、Y、Z 各方向采集数据应符合参数要求 ；

b）倾角传感器监测数据应符合精度要求 ； 

c）填写倾角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9）。 

6.3.2.10  激光测距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激光测距仪光束需能够瞄准标靶中心 ； 

b）激光测距仪实时触发设备数据上传功能应保持正常 ；

c）激光测距仪数据应符合精度要求 ； 

d）填写激光测距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0）。 

6.3.2.11  GNSS 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GNSS 单点定位精度应优于 1.5 米，接收机各载波相位观测精度应优于 1 毫米，伪距应小于 10 厘

米，基线精度水平一般为 3 毫米，垂直一般为 5 毫米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GNSS 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15 分钟 ； 

c）拍打 GNSS 接收机机头，上报的倾角加速度数据应有变化、接收机应触发加报模式 ； d）未涉及

部分可参照 GB/T 18214.1 的要求 ； 

e）填写 GNSS 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1）。 

6.3.2.12  地表裂缝位移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地表裂缝位移分辨率应达到毫米级，有效量程一般为0毫米～1米，测量精度一般低于±0.1% F.S.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地表裂缝位移监测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

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 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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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填写地表裂缝位移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2）。 

6.3.2.13  深部位移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深部位移传感器各方向数据应齐全，各深度节点数据应符合参数要求，测斜探头角度分辨率一

般应小于 8 秒（±0.02 毫米 /500 毫米）；测量误差一般应小于或等于 ±0.1% F.S. ；深部位移传感器数据

变化值应在测斜探头阈值内，一般为 ±30 度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深部位移监测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

应不低于 1 次 / 分钟 ； 

c）填写深部位移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3）。 

6.3.2.14  地下水位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地下水传感器量程应满足监测孔内水位变幅需要，分辨率应小于或等于 1.0 厘米，适应的水位变

化率不应低于 40 厘米 / 分钟，测量精度应优于 ±1% F.S.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地下水位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10 分钟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不

低于 1 次 /5 分钟 ； 

c）传感器探头应未被淤泥堵塞 ；如果堵塞，需清孔并取出探头悬挂固定到不受淤泥影响的位置 ； 

d）当轻提传感器探头时，地下水位计上报数据变化值应与上提高度一致 ；当提出传感器探头至无

水位置并静置一段时间后，上报数据应与预设初始值匹配 ；如发生变动，初始值应重新设定 ； 

e）填写地下水位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4）。 

6.3.2.15  地下水渗压计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地下水渗压量程主要为 0.1 兆帕、0.3 兆帕、0.6 兆帕、2.0 兆帕，探头精度一般应优于 ±0.15% F.S.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地下渗压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10 分钟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不

低于 1 次 /5 分钟 ； 

c）井口保护箱外观应完好，井口悬挂装置应无锈蚀，地下渗压传感器安装位置应无变动，如发生

变动，应重新设定初始值 ； 

d）填写地下渗压计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5）。 

6.3.2.16  远程应力监测点运行应对下列进行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远程应力量程一般应为 1500 ～ 2000 千帕，精度应优于 ±0.05% F.S.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远程应力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不

低于 1 次 / 分钟 ； 

c）填写远程应力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6）。

6.3.2.17  静力水准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静力水准有效量程一般为 300 毫米，测量精度应优于 ±1 毫米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静力水准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不

低于 1 次 / 分钟 ； 

c）传感器储液罐内应有 1/2 ～ 2/3 的防冻液和 150 毫升的硅油，必要时补充防冻液 ；传感器内部或

导气管内应无气泡，导气管或传感器内部如有气泡，应将其排出 ；水准仪基准点和观测点之间水管接头

应无破损漏液现象，电缆应无破损 ； 

d）运维后现场直连采集 10 组数据、远程端采集 10 组数据，若两组数据波动均在精度范围内、能

够相互印证且吻合历史数据，则判断设备采集传输正常 ； 

e）未涉及部分可参照 GB/T 12897 的要求 ； 

f）填写静力水准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7）。 

6.3.2.18  CR 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CR 监测点应保持内部清洁、排水通畅、无积水、无尘土、无植被残片等杂物堆积，表面无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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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周边无植被和其他遮挡物 ； 

b）CR 监测点角反射器外观结构无变化、外观几何精准无误，各面几何角度误差应小于或等于 0.5

度，表面无鼓包、弯曲、变形等现象 ； 

c）CR 监测点的布设控制方位误差应在 1 度以内 ； 

d）填写 CR 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8）。 

6.3.2.19  微震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微震波形频率应保持均匀，无明显的脉冲突跳现象 ；振幅及能量应处于正常范围，微震频带带

宽一般为 1 赫兹～ 20 赫兹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微震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 分钟 ； 

c）微震现场机应具有存储 30 天以上数据和自动补发数据功能 ； 

d）运维时主机应根据仪器说明书判断其工作状态 ； 

e）维护后微震各深度节点传感器应在线，保证电脑服务器和现场监测设备通讯正常 ； 

f）填写微震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19）。 

6.3.2.20  沉降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采用分层沉降仪进行深部位移监测，精度应优于 1 毫米，磁环距管口深度进程和回程读数差小

于 1.5 毫米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深部位移监测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

应不低于 1 次 / 分钟 ； 

c）传感器检查维护时，用一沉降环套住探头从上至下移动，检查探头与仪器是否正常工作 ； 

d）填写沉降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20）。 

6.3.2.21  土压力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土压力测量范围一般为 0 ～ 1000 千帕，测量精度应优于 ±0.1% F.S. ； 

b）未达到设定阈值时，土压力监测传输频率应不低于 1 次 /2 小时 ；达到设定阈值时，传输频率应

不低于 1 次 / 分钟 ； 

c）填写土压力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21）。 

6.3.2.22  预警警示装置监测点运行应进行下列维护和检查，并填写记录表 ： 

a）预警喇叭设备应保持在线状态 ； 

b）预警喇叭人工发送预警信息功能应保持正常状态 ； 

c）预警喇叭和隐患点监测设备的数据预警应保持联动状态 ； 

d）填写预警警示装置监测点维护记录表（表 B.22）。

6.4  监测点人工看护要求 

6.4.1  监测点人工看护工作应贯穿全年，汛期现场查验半月一次，非汛期可每月一次。 

6.4.2  人工看护内容主要是对设备外观的完整性、裸露线的连通性和周边环境进行检查。 

6.4.3  看护人员应及时填写野外设备查验记录表（表 B.23），发现问题及时电话告知运行管理单位并记

录。

6.5  运行质量控制 

6.5.1  为保证野外监测点正常运行，降低设备的使用管理成本，提高设备能效与精度，运行过程中应按

照运行流程和技术要求执行。 

6.5.2  汛期监测点运行维护工作应以旬报、月报形式向运行管理单位提供总结资料，内容主要为完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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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存在问题、解决方案及工作建议。 

6.6.3  对运行阶段完成的维修、维护工作，应组织专家进行现场与室内资料验收。 

7  网络设备运行 

7.1  组成

网络设备由服务器、北斗指挥机、存储设备和网络通讯设备等组成，其均应放置于专门建设的机房

统一管理，机房环境需满足国家三级等保要求。 

7.2  功能

网络设备具备实现数据的接收、分析、数据库录入功能。 

7.3  服务器运行要求 

7.3.1  硬件检查

每日对机房服务器进行巡检，依次查看服务器前后指示灯、服务器电源指示灯、硬盘设备活动指示

灯、网卡指示灯、系统过热报警灯有无异常，细听有无异常噪声和报警音。

7.3.2  系统运行检查

每日检查系统运行情况，依次查看系统日志、服务器内存、磁盘空间、CPU 使用率、进程状态等有

无异常。定期检查系统是否需要升级或更新补丁，查杀病毒，并对系统盘进行垃圾清理与维护。 

7.3.3  设备清洁

每半年对服务器灰尘进行开盖清理，使用机房专用清洁设备重点对主板、插接件、风扇、箱体表

面、外围插头插座、电源部位进行清洁除尘。 

7.4  北斗指挥机运行要求 

7.4.1  硬件检查

定期查看主机面板波束指示灯、发射指示灯、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检查天线、电源线、串口连接

线与主机的连接情况是否完好 ；确认 IC 卡是否有污损，安装方向是否正确，卡槽是否接触良好，并对

表面污垢进行清洁。

7.4.2  功能检查

运行自检程序，检查每张 IC 卡的状态信息、接收功率状况等，查看是否需要升级软件等，每半年

通断电一次，进行定位及通讯操作。 

7.5  存储设备运行要求 

7.5.1  日常检查

每日检查磁盘阵列运行情况，检查各项工作指示灯是否异常，查看磁盘使用情况、磁盘读写速度，

即时备份发生变动的文件，定期进行硬盘备份及磁盘整理。 

7.5.2  设备清洁

定期除尘，使用真空吸尘器清除磁盘阵列插槽和孔隙间的灰尘，使用蘸湿的软布擦拭存储器机盖。 

7.6  网络通讯设备运行要求 

7.6.1  硬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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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设备指示灯、设备过热报警灯和网络接口指示灯是否异常。 

7.6.2  功能检查

检查网络安全设备内的病毒库、应用特征库、入侵防御、病毒过滤和漏洞扫描等系统是否需要升

级 ；入侵防御、病毒防护、应用防护、安全审计和漏洞扫描等系统授权是否到期 ；漏洞补丁和病毒库分

发是否正常，安装是否成功 ；应及时更新网络拓扑图，网络发生更改时应实时记录和备份。 

7.6.3  数据传输和存储要求 

7.6.3.1  监测站应采用光纤接入，带宽应高于 150 兆，以保证数据的快速传输 ；视频监测点应采用光纤

接入，带宽应高于 10 兆，以保证 300 万像素的视频流实时传输。 

7.6.3.2  其他监测点可采用物联网卡进行数据传输，单卡流量一般应控制在每月 150 兆以内。 

7.6.3.3  组建至少 2 组具备灾备功能的硬盘或磁盘阵列，且其容量不小于 10 年数据存储要求。 

7.6.3.4  数据接收配备独立服务器及软件，并对数据接收软件进行日常检查、更新及备份。 

8  成果编制 

8.1  成果主要包括运行报告和维护记录两部分。 

8.2  报告编写内容及格式应按附录 A 执行。 

8.3  监测设备维护记录要求宜按附录 B 表 B.1 ～ B.2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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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第一章  前言

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工作部署以及上一年度工作完成情况。

第一节  任务来源、目标及任务

内容主要包括项目任务来源、目标及工作任务。

第二节  工作方法、工作时间及工作人员

内容主要包括项目采用的工作方法、各项任务开展的时间及人员配置情况。

第三节  完成工作量及质量评述

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完成工作的质量情况。

第二章  监测点维护

内容主要包括监测点汛前、汛中、汛后维护，人工看护以及通讯保障等情况。

第一节  监测点汛前维护

内容主要包括供电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时间校准、平安报功能、现场软件、传感器、精度校准等

汛前维护情况。

第二节  监测点汛中维护

内容主要包括汛中监测设备故障情况、原因以及维护结果等总结。

第三节  监测点汛后维护

内容主要包括供电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时间校准、平安报功能、现场软件、传感器等汛后维护情

况。

第四节  监测点人工看护

内容主要包括人工看护频次、看护记录及看护效果等。

第五节  监测点通讯维护

内容主要包括通讯保障措施，通讯运行情况。

第三章  监测站维护

内容主要包括监测站日常维护和专业设备维护情况。

第一节  监测站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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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包括监测站安保、保洁、用水、用电等日常运行相关维护内容。

第二节  监测站专业设备维护

内容主要包括站内专业设备使用频次、使用方法及保养、维护等内容。

第四章  网络设备运行

内容主要包括服务器、北斗指挥机、存储设备、网络通讯设备等网络设备运行情况。

第一节  服务器运行

内容主要包括服务器检查、硬件检查、设备清洁等维护内容。

第二节  北斗指挥机运行

内容主要包括北斗指挥机硬件检查、功能检查等维护内容。

第三节  存储设备运行

内容主要包括存储设备的日常检查、设备清洁等维护内容。

第四节  网络通讯设备运行

内容主要包括网络设备硬件检查、工程检查等维护内容。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内容主要包括年度监测站、点运行情况总结、存在问题以及需要改进措施。

第一节  主要结论

内容主要包括监测站点运行年度主要工作概况总结。

第二节  存在问题及建议

内容主要包括年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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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表 B.1  降雨量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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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土壤含水率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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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地表泥水位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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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泥石流流速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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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泥石流次声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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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泥石流断线报警器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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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视频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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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崩塌裂缝伸缩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表 B.9  倾角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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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  激光测距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表 B.11  GNSS 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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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  地表裂缝位移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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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  深部位移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DB11/T 2043—2022

25

表 B.14  地下水位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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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5  地下水渗压计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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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6  远程应力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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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7  静力水准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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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8  CR 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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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9  微震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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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0  沉降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表 B.21  土压力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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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2  预警警示装置监测点维护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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